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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农业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
国际交流合作处〔2024〕1号

关于调整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分工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国际交流合作处成

立了以处直属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

小组，对全处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。为进一步完善意识形

态工作长效机制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，结合处内实际，对领导

小组组成及职责进行如下调整和充实完善：

一、人员组成

组 长：夏新蓉

副组长：陈 庆 李 悦

成 员：刘瀛锴 张志超 周筝筝 慕容倜倜

二、任务分工

1.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。按照学校《党委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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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中心组学习安排》，制定二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

计划，每年集体研讨不少于 6 次，其中 1 次为思政专题学习。

印发会议材料，做好会议记录。会议材料和会议记录均需妥善

保管、存档备查。（时间：每月；负责人：夏新蓉，秘书：刘

瀛锴、杨启迪）

2. 处务会。按照学校《管理服务部门办公会议议事规则》

组织好办公会议讨论决定事项，收集议题，印发会议材料，做

好会议记录，编发会议纪要，归档会议材料。会议材料、记录

和纪要均需妥善保管、存档备查。（时间：两周一次；负责人：

夏新蓉，秘书：刘瀛锴、张慧雪）

3.意识形态专题研究。按照学校《关于反对邪教和抵御校

园宗教渗透对专项工作方案》等要求，指导或协助各有关学院

做好国际学生、外籍教师、外派师生相关工作，防止其从事与

正常教学、求学无关的非法活动，定期对重点人物进行摸排和

掌握；每季度报送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会排查情况，网络意

识形态应列为专题研究重要内容之一。（时间：每季度；负责

人：夏新蓉，秘书：张志超、周筝筝）

4.支部委员会。由全体支部委员参加。研究贯彻执行上级

党组织和支部党员大会的决议和意见，讨论通过支部工作计划

和工作总结，讨论支部工作重要事项和工作措施等。（时间：

每月；负责人：夏新蓉，秘书：杨启迪、慕容倜倜）

5.组织生活。按照学校《党组织生活学习安排》制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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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开展方案，认真安排组织生活，做好会议记录，及时发布

新闻。其中，党风廉政建设专题研究会至少一次。（时间：双

周；负责人：李悦，秘书：杨启迪、慕容倜倜）

6.政治学习。按照学校《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安排的指导

意见》规划政治学习计划，认真安排政治理论学习，做好会议

记录，及时发布新闻。（时间：单周；负责人：陈庆，秘书：

张慧雪、毛彦玲）

7.新闻宣传。积极开展主题宣传、形势宣传、政策宣传、

成就宣传和典型宣传等。常规报道由事件主办科室负责新闻稿

件内容的采写，分管领导审稿。加强对中英文网站、官方公众

号等宣传阵地的管理，及时更新内容。做好工作动态每月报送，

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应撰写专报专刊。（时间：实时；负责人：

夏新蓉，秘书：刘瀛锴、宋玲瑶）

8.宣传品管理。做好宣传栏和宣传品管理，严格审批宣传

内容。内部资料性出版物须报处务会形成审核意见，发行超

300 本以上的经处务会初审后报宣传部审核通过后印刷。抓好

“校园百事通”工作，妥善处置舆情。（时间：实时；负责人：

李悦，秘书：宋玲瑶、肖雪）

9.涉外活动及讲座论坛。协助宣传部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

织和各种资助资金的管理，审核各院所党组织审批上报的相关

涉外活动及国（境）外人员担任报告人的人文社科类讲座论坛，

依规报批上级管理单位。（时间：实时；负责人：陈庆，秘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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慕容倜倜、李洁）

10.学生社团。加强对学生国际交流中心的管理，规范学

生活动管理制度，对学生活动中涉及的宣传册、展板等宣传内

容严格执行报审制度。（时间：实时；负责人：李悦，秘书：

周筝筝、刘瀛锴）

11.教育资源引进。协助学院、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做好境

外教育资源引进的复审工作，重点审核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内

容以及涉及国家主权、国家安全、海洋权益、社会安定、民族

宗教等方面的内容。（时间：每学期；负责人：李悦，秘书：

肖雪、张志超）

国际交流合作处

2024 年 2 月 28 日

四川农业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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